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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魅”与“祛魅”双重视域下文学价值变迁的机理探究

田 义
(温州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温州

 

325035)

  摘 要:
 

文学价值并非先验存在之物,而是受到历史与文化影响且不断变化的产物。自19世纪至今,西方文学

历经了文学性价值到娱乐性价值的变迁。从“赋魅”与“祛魅”双重角度探究文学价值的变迁,为揭示这一变迁背后

的过程及缘由等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学性价值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祛除俄国历史文化学派赋予文学的科学

权威之“魅”;另一方面,在确立文学自律性的地位时,又赋予了文学研究转向形式层面之“魅”。电子媒介的兴起,让
我们重新正视娱乐性价值,但同时要警惕电子媒介带给娱乐性价值的物欲之乐的“神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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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ry
 

value
 

is
 

not
 

a
 

priori
 

existence,
 

but
 

a
 

constantly
 

changing
 

product
 

influenced
 

by
 

history
 

and
 

culture.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
 

literary
 

value
 

to
 

entertainment
 

value.
 

To
 

explore
 

the
 

change
 

of
 

literary
 

value
 

from
 

the
 

dual
 

angles
 

of
 

"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the
 

articl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reveal
 

the
 

process
 

and
 

reason
 

behind
 

the
 

change.
 

On
 

the
 

one
 

hand,
 

the
 

value
 

of
 

"literary"
 

is
 

put
 

forward
 

to
 

remove
 

the
 

"charm"
 

of
 

scientific
 

authority
 

given
 

to
 

literature
 

by
 

the
 

Russ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chool;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status
 

of
 

literary
 

autonomy
 

is
 

established,
 

it
 

gives
 

the
 

"charm"
 

of
 

literary
 

research
 

to
 

turn
 

to
 

the
 

form
 

level.
 

The
 

rise
 

of
 

electronic
 

media
 

makes
 

us
 

face
 

the
 

value
 

of
 

"entertainment"
 

again,
 

but
 

we
 

should
 

also
 

be
 

alert
 

to
 

the
 

"magic
 

charm"
 

of
 

material
 

pleasure
 

brought
 

by
 

electronic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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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是德国社会学家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西方社会现代化(理性化)过程

中提出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核心概

念。“祛魅”的本意是指民众将宗教世界观和宗教伦

理观中混杂的带有巫术性质的知识或者宗教伦理实

践内容中如圣礼仪式等救赎手段视为恶魔并加以祛

除。通过祛魅,“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出

去”[1],使人们日渐从巫魅中解放自己。自此,人与

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人不再从属于世界

或者仅仅作为世界的构成部分而存在;相反,人获得

了主体地位,以自我度量世。本文使用的“祛魅”一
词并非严格使用它的原初含义,即不是要革除宗教

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而是意在解构文学活动中那些

具有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通过这种解构,



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质疑文学中的权力结

构,促进文学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发展。
文学是一种依靠价值逻辑支撑起来的艺术形

式,然而文学价值并非先验的、超历史的恒定不变之

物,它会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影响。从19世纪至

今的西方文学来看,文学价值呈现出从文学性价值

向娱乐性价值的转向。因此,本文将从“祛魅”和“赋
魅”的双重视域探究这种转向的深层机理。具体研

究思路如下:首先,从文学性价值的“赋魅”与“祛魅”
展开论述,深刻解析俄国历史文化学派如何运用实

证主义方法为文学“赋魅”,接着分析俄国形式主义

流派如何通过确定文学性价值,对俄国历史文化学

派进行反拨,从而实现文学的“赋魅”与“祛魅”过程;
最终分析接受主义学派又是如何再次完成对文学的

“祛魅”。其次,分别论述中西方文论史对娱乐性价

值的否定与质疑。最后,阐释在电子媒介时代,娱乐

性价值是如何被“赋魅”的,进而实现文学性价值向

娱乐性价值的变迁。
选择从“祛魅”与“赋魅”的角度对这两种文学价

值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变迁机理进行考察,旨在厘清

两种文学价值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及承担的历史责

任,同时厘清文化领导权、实证主义、话语权力、电子

媒介等因素在文学性价值和娱乐性价值的形成、转
型乃至消亡过程中的运作机制,从而为建构健康有

益的文学价值提供经验与借鉴。

一、文学性价值的“赋魅”与“祛魅”

  纵观19世纪至今的西方文学史,与“文学性”相
关的“赋魅”与“祛魅”大致经历了两次显著的转变。

(一)赋魅:从自然科学到哲学,实证主义方法论

引入到文学史研究领域

第一次“赋魅”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以佩平、
季杭拉沃夫、维谢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历史

文化学派执掌俄国文坛。历史文化学派的思想基础

是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的目的是综合各个领域

的科学认识”[2]122。在实证主义哲学看来,“新的文

艺学学派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是科学的全面发展、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哲学的发展———辩证地看

待世界、判明了不仅在自然现象之间,而且在社会现

象之间,在现象同它存在的环境和条件之间,存在着

因果关系。”[2]123由此可见,实证主义哲学高度重视

科学精神,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因果关系、类
比方法等)引入哲学研究领域,进而把握科学与哲学

之间的密切关系,力图将哲学消解于科学之中,这便

构成了实证主义理论的中心问题。俄国历史文化学

派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尤其是将其方

法论引入文学史研究中,使得科学的绝对权威与神

圣为文学研究赋予了“魅”。“赋魅”的结果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点。
第一,俄国历史文化学派提出了文学的社会教

育和社会认识作用。这一学派在研究文学时,忽视

了文学本身的美学特性和艺术价值,而是将文学视

为探寻历史意义的工具。他们致力于寻找文学同现

实世界中的具体事实与现象的关联,并将揭示影响

作家创作和整个文学风气的社会条件视为一项重要

任务。该学派强调文学应发挥其在社会教育和认识

方面的作用,反对“纯文学”和脱离历史目的的审美

评论。
第二,俄国历史文化学派视文学作品为补充历

史文化的文献资料。在他们的观点中,“文学”只是

记录历史风俗的文献资料与佐证社会发展规律的客

观证据,文学从来都不是闪耀着人文精神的自律实

体,更不是给予民众精神寄托的独立领域。佩平甚

至认为:“文学同现实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文学作品

是历史文化发展中某个时代的文献,其中必然反映

该时代。”[2]132俄国历史文化学派的这一主张,使得

本来独立的文学作品沦为历史文化研究的附庸,致
使文学研究消融于社会学的范畴之中。

文学自身的独特性质之所以被湮没与无视,其
原因正在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神魅”,使得文学异化

为丧失了人文疆域的“幽灵”,漫无目的地在文化领

域内游荡。虽然文学有时仍被关注,但也只能做其

他文化的看客与见证者。
(二)“祛魅”:文学性价值的确立,使文学从“科

学崇拜”中独立出来

第一次“祛魅”发生于20世纪初期。俄国历史

文化学派的哲学信仰与文化实践致使文学自身特性

被销蚀,这一后果引发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强烈不

满。为了恢复文学的诗性精神、重新确立文学的自

律边界并推动文学研究的开展,俄国形式主义代表

人物罗曼·雅各布森开始了具有针对性的“祛魅”
行动。

第一,“文学性”与“文学科学”概念的提出,标志

着对文学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向。罗曼·雅各布森解

释道:“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
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3]30 这一定

义中的“文学科学”一词,显然是雅各布森对俄国历

史文化学派“科学崇拜”思想的正面回应。他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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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科学”概念,既扭转了科学对人文学科的粗暴

干预,彰显了人文学科的诗意价值;同时,这也是对

人文学科存在合理性的科学论证,揭示了文学艺术

的独特规律。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是文学区

别于非文学的关键特征,也是文学与其他领域如历

史、宗教、法律、风俗、民族、教育等相区分的价值所

在。“文学性”的获得,指的是文学语言的新形式,这
种新形式的形成依赖于对语言常规节奏、规律与结

构的瓦解、重组、扭曲、强化和置换,从而与日常语言

形式产生距离和疏离,引导人们将审美的注意力集

中在这种全新的语言形式上,进而体验文学所独有

的审美意蕴和诗意。
第二,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关注,使文学从非文

学中剥离出来。雅各布森将研究视野全部转移至文

学的语言形式,这一方面是一种“向内转”的战略,促
使文学从非文学领域收缩回来,自此拥有了自律的

疆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形式上的策略,雅各布森找

到了作为文学与非文学共性的语言形式,并探索到

了具体的方法,重新赋予文学语言以独特的价值和

诗性的魅力。因此,“文学性”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

个目的。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对俄国形式主

义学派的“祛魅”行动的必要性进行了精炼的总结,
他指出:“19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

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研究古代的诗人哲学家、演说

家———即各类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更广阔意义上的

文化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对象。
因此,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他

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3]30 卡勒认为,正是

文学研究的发展推动了文学的自律,换言之,文学研

究的兴起预设文学作为一个自主、自律领域的产生。
因此,文学亟待完成“祛魅”,以从文化(更准确地说,
是从社会史)中获得独立的地位,并得到对其自身特

性的认可。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文学性”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

够祛除俄国历史文化学派的“魅”,祛除实证主义哲

学的“魅”,以及祛除科学的绝对权威与神圣的“魅”。
(三)“赋魅”:文学性价值的确立,推动文学研究

转向语言形式

文学性价值带来的第一次“祛魅”,也有力地推

动了第二次“赋魅”的进程。卡勒说:“文学性的定义

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
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

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

究。”[3]29按照卡勒的观点,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
念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导向,促进了文学

研究的转型,将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了文学的语言形

式上,“形式”由此成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
第一,文学语言形式的关注成为焦点。雅各布

森提倡要“对普通语言实施有系统的破坏”[4],以此

揭示文学语言的独特性;什克洛夫斯基抛出了“陌生

化”的手法,旨在创造新形式,打破感知的自动性;
列·雅库宾斯基将语言按照使用目的分为“实用语”
和“诗语”,强调“诗语”应服务于艺术表达;日尔蒙斯

基认为哲学的任务是研究“艺术语言作品的结构”;
托马舍夫斯基强调文学语言的“节奏的韵律”[5]的重

要性。这些观点共同推动了“文学性”的研究回归到

文学本身,即形式层面,使得“形式”在文学理论和批

评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开启了文学理论“向内转”的
新时代,深刻影响并引导了英美新批评学派和布拉

格—巴黎结构主义学派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文

献资料证明英美新批评学派直接源自俄国形式主

义,但英美新批评学派同样致力于文学形式的探究,
提出了一系列诗学主张,如兰塞姆的“肌质-构架”
理论、燕卜逊的“含混”理论、阿兰·退特的“张力”理
论,以及布鲁克斯的“悖论-反讽”理论等。

第二,结构主义同样注重对文学形式的研究。
结构主义对文学的结构形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其与

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并非致力于找寻能够统摄整个文本的单一形式,而
是将“文学性”视作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一种潜藏于

文本深处的深层结构。从20世纪初期俄国形式主

义的兴起,至20世纪下半叶结构主义的衰落,在近

百年的时间跨度里,“形式”始终备受文学理论与文学

批评的青睐。究其原因,“文学性”乃是导致文学研究

转型的“罪魁祸首”。俄国形式主义所倡导的“文学

性”在其后的数十年间仿佛具有无限的“神秘魅力”,
即拥有绝对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使得20世纪的俄国

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与结构主义都心甘情愿地沉浸

于一个由“文学性”精心打造的封闭自足的文学文本

之中。以“形式”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必然

会排斥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也会忽视文学接受

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功能。更为严重的是,“文学性”切
断了文学与社会、时代以及历史的联系,自此,文学成

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的“纯文学”。
(四)“祛魅”:接受美学的兴起,使文学研究由文

学“形式”转向“读者”
第二次“祛魅”以接受美学的兴起为标志。以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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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是对形式美学的反

拨,亦是对“文学性”的“祛魅”。接受美学高度重视

读者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打破了长期以来“形式”
在文学批评中作为主要客体的垄断地位,促使文学

研究的对象从“形式”向“读者”转型。
第一,形式主义的自我修正是关键。姚斯说:

“在德国,意义重大的还不是集中于对艺术作品或者

语言源流的研究,而是转向注重研究作品———读者

关系。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与接受理论密切

相关的、全新的解读方式,他们把形式概念扩大到包

括审美感知,把艺术作品解释为作品‘设计’的总和,
把注意力转向作品的解释过程本身。”[6]这段论述暗

示了姚斯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解构是从形式主义内部

的自我修正开始的,“审美感知”“作品设计总和”以
及“解释过程”不仅是形式美学的自我调整,也强调

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和体验方式。姚斯从

形式美学中洞察到文学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建构的

可能性,接受美学不再沉溺于封闭自足的预设空间,
而是更加重视人与文本相互作用的影响。这种影响

不是单方面决定的,而是文本与读者双方共同作用

的结果。随着读者在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接受美学也逐渐销蚀了“文学性”的
“神魅”。

第二,“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蔓延。正当“文学

性”退出历史舞台之际,解构主义学者再度提出了

“文学性”问题。不同的是,解构主义者口中的“文学

性”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相反,“文
学性”以一种扩张和蔓延的态势渗入非文学领域,具
体涵盖广告、历史、电影、政论与新闻写作等非文学

范畴中的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与修辞。乔纳森·卡
勒较早觉察到非文学中的“文学性”问题,他指出:
“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

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

种文学性。”[3]40 大卫·辛普森对此惊喜地宣称:“文
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

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

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7]事实上,“文学性”
的重新提起源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亦可视

为一场文学的救赎行动。在电子媒介日益昌盛的时

代,文学从文化中心滑落至边缘,电视、电影、互联网

和手机等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
这些电子产品备受大众喜爱,民粹主义在与精英主

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故而,为挽回并巩固精英知

识分子的文化领导权,“文学性”的重提是精英知识

分子的一次“护魅”之举。与俄国形式主义首次提出

“文学性”概念的目的大相径庭,文学并非要从非文

学的操控中获取独立之身,而是要对非文学进行扩

张和渗透。至此,卡勒重新阐释的“文学性”仅为一

种手段,而非具有目的性的价值。
可见,文学性价值在“赋魅”与“祛魅”的交替中

被重新提出或被否定,这本质上反映了不同文学流

派的思想核心。当精英知识分子致力于维护文学的

自律性,或者在非文学领域寻找其价值的体现时,
“文学性”便作为一种价值或工具得以保留;而当精

英知识分子沉醉于新的方法论,或者构建了一套超

越形式论的理论体系时,文学性价值便显得不再那

么必要。

二、中西方文论对文学娱乐性价值的
质疑与否定

  从整个文学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尽管与“娱乐

性”相关的“祛魅”与“赋魅”大致仅有一次,但这并不

代表对娱乐性价值的探究是一条轻松顺遂之路。这

不仅仅是由于高雅艺术的绝对权威与神圣打破了文

学价值结构的内在平衡,掩盖了娱乐性价值的功能,
更为关键的是,与“文学性”的首次“祛魅”不同,此次

的“祛魅”是借助对娱乐性的“赋魅”来实现的,这无

疑给理解娱乐性价值的“祛魅”与“赋魅”增添了更多

的难度。
(一)文学的娱乐性价值

  文学自诞生之初,便内含了娱乐性的价值取向。
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言:“区别于常见的区分高

雅艺术与流行艺术的二分法,有一种更为基本的对

比分类———艺术和娱乐。然而复杂的语言系统在阐

释这些概念时,不是将娱乐与艺术进行对比,而是将

娱乐等同于艺术,或归为艺术一类。有时,艺术本身

就是一种娱乐形式。”[8]18 换言之,娱乐性价值似乎

天然地被排除在高雅艺术的范畴之外,成为流行艺

术的主要价值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娱乐性价值被

高雅艺术完全摒弃,高雅艺术与娱乐性价值仍然部

分地处于交融状态。
舒斯特曼的描述尤其适用于文学艺术领域。高

雅的、先锋的、严肃的文学作品一直是文学界的主

流,占据着文坛的高地。这类文学作品常常与国家

兴衰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它们往往受到国家、民
族、人民等宏大叙事的影响,因此在作品中不易单

纯追求娱乐性价值;而通俗的、大众的、流行的文

学作品则难以跻身高雅艺术之列,它们更多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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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流传,以插科打诨、幽默诙谐的娱乐性价值吸

引着广泛的读者群体。总之,对于高雅文学而言,
娱乐性价值往往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暗流存在,
有时甚至被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家排除在文学价

值体系之外。
(二)被西方文论屡遭否定的娱乐性价值

  无论在中西方,“娱乐”概念的历史都极为复杂。
总体而言,娱乐性价值常常遭到压制与否定。例如,
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对“快乐的

善”与“智慧的善”进行了鲜明对比:“斐莱布说,享
受、快乐、高兴,以及可以和谐地归入此类的事物构

成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的善;而我们(指苏格拉底,
引者注)的论点是,这些事物并不是善,思想、理智、
记忆,以及与此相关的事物才是善。”[9]176 从中可

见,理性和同类的事物不仅在“善”的方面要优于娱

乐,它们自身也要高于娱乐。在《法篇》第二卷里,柏
拉图托“雅典人”道出了教育的实质:“所谓教育,我
指的就是善的获取,……,但若你考虑到其中的一个

因素,即对快乐和痛苦的状态进行正确的约束,使人

从一开始就厌恶他应该厌恶的东西,爱好他应当爱

好的东西———如果你把这个因素分离出来,并称之

教育,那么你就做对了”[9]398。娱乐在此同痛苦一般

被视为不良的感觉,而教育的目的是控制和约束娱

乐的这类感觉。对柏拉图而言,娱乐是无理性的,他
说:“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
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亦即种种

满足和快乐的伙伴。”[10]因此,柏拉图强烈谴责具有

强大娱乐功能的模仿艺术,在《理想国》中甚至要求

取缔这些艺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介绍了评估

悲剧、史诗和酒神颂等艺术的独立标准———形式统

一和模仿本质。在谈及模仿问题时,亚里士多德认

为:“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对于模

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11]但是,模仿带来的娱乐

终究要受到真理的制约,这一点从诗歌与史诗的对

比中便可看出端倪。亚里士多德更加倾心于能够预

示未来可能发生之事的诗歌,而非仅仅叙述已经发

生之事的历史。这也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是以哲学中

的真理标准来维护他那个时代的模仿艺术,娱乐自

然也要受到哲学中的真理的统辖。
在康德的美学体系中,“鉴赏判断”与愉悦的情

感紧密相连。康德指出:“鉴赏判断则只是静观的,
也就是这样一种判断,它对于一个对象的存有是不

关心的,而只是把对象的性状和愉快及不愉快的情

感相对照。”[12]对于“鉴赏判断”,克罗齐的评价是:

“‘鉴赏’的本意也就是‘娱乐’,只是康德硬塞进了

‘反思’,把‘鉴赏’和一般娱乐相区分。”[13]康德进一

步阐述:“快适对某个人来说就是使他快乐的东西;
……快意对于无理性的动物也适用。”[12]综合来看,
康德对于娱乐性价值也持有贬低的态度,认为鉴赏

要区别于娱乐,而娱乐又与无理性联系在一起。霍

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则直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文化

工业条件下娱乐的欺骗性,他们认为:“欺骗不在于

文化工业为人们提供了娱乐,而在于它彻底破坏了

娱乐,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般的陈词滥调里,文化工业

使商业将这种娱乐吞噬掉了。”[14]在他们看来,娱乐

被文化工业按照类型化、模式化的虚假程序生产出

来,娱乐本身已经遭受了污染和扭曲,无法为人们带

来真正的快乐。
(三)中国文论对文学娱乐性价值的批判

  中国文论中对娱乐观念的探讨与西方部分观点

极为相似,对娱乐性价值基本持拒绝和批判的态度。
例如,《周书·旅獒》言:“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

德,玩物丧志。”[15]10这句话旨在告诫人们不可沉湎

于玩人戏物之娱,不可贪恋感官快感之乐,需时刻警

惕过度娱乐。老子对娱乐同样持决然否定的态度,
其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

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5]14。文中提到的

“目盲”“耳聋”“口爽”“发狂”“行妨”皆为享受感官之

娱所带来的弊病。与此相对,老子美学体系中的“少
私寡欲”“见素抱朴”以及“为腹不为目”皆与娱乐背

道而驰。孔子以中和的标准要求节制娱乐,“关雎乐

而不淫,哀而不伤”[16],讲的便是这个道理。“急逐

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

国,然后百乐得其中”[15]48。荀况所说的“百乐”,乃
是明君治国的附属之物、附赠之品,是在政治权威和

神圣之下失去主体性的事物。由此可见,在荀况眼

中,娱乐的地位远逊于政治。韩愈从创作难易的角

度对娱乐之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夫和平之音淡

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

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

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15]233

韩愈提炼出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即
描述穷苦困顿之作的艺术水平较高,而表达娱乐之

情的作品则难以精工。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别,是因

为困苦之情对于人生的磨练与情感的累积远超娱乐

之情所产生的效应。五四新文化时期,无论是创造

社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文学研究会高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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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生而艺术”,皆强调反对游戏性、消遣性的娱乐

文学。文学研究会尤其以思想启蒙为己任,将“消遣

娱乐”视为批判对象。
总之,无论是出于启蒙救赎、政治需求、中庸

文化还是修身立本等考量,娱乐性价值在中西方

文论史上始终面临着被边缘化和批判的局面。但

不可否认的是,娱乐性价值始终作为一股“潜流”
存在。

三、娱乐性的“赋魅”助推文学性“祛魅”的
二次实现

  通过考察中西方娱乐观念的学术史可以清晰地

看到,正是智慧、理性、真理、教育、反思、中和、政治、
国家、人生等要素赋予了高雅艺术以“神魅”,才使得

高雅艺术拥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和神圣感,从而

对娱乐性价值形成了制约和控制。在这种背景下,
娱乐性价值常常被当作冲突的替罪羊,或成为实现

宏伟理想的牺牲品。第一次“祛魅”是针对高雅艺术

的“神魅”现象而发生的。如前所述,与“文学性”的
第一次“祛魅”不同,第二次“祛魅”是通过赋予娱乐

性以新的“魅”来实现的,而电子媒介在这一过程中

发挥了助推作用。
(一)重新正视娱乐理念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娱乐性价值受到遮蔽的

原因之一在于对娱乐概念的认知存在误解和偏差。
因此,必须重新正视娱乐理念。

第一,重新认知娱乐性价值。对娱乐性价值

的解读不应过于狭隘,不可先验地将娱乐视为严

肃的对立物,也不能认为娱乐自始至终都要屈服

于高雅。实际上,严肃与高雅本身或许就能够带

来娱乐。以严肃的态度、通过文学的方式去推动

社会变革,以高雅的姿态摆脱无聊的文化、追求心

灵的慰藉,这些都足以愉悦心灵、陶冶情操。美国

学者斯蒂芬·贝茨说:“娱乐往往并不只是令人愉

悦,或者换句话说,娱乐的功能往往和非娱乐功能

交织在一起。”[8]4

第二,对娱乐性价值的理解要摒弃陈旧的观念,
勇于质疑并打破高雅与娱乐之间根深蒂固的等级秩

序。法国文艺复兴末期的思想家蒙田在其《论文集》
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探索书籍是为了通过切实

的娱乐给我自己快乐;或者说,我唯一寻找的是学

问,一种有关对待我自己的学问,并且指导我如何死

得更有意义和如何活得更好。”[8]23 蒙田坦率地道出

了读书之于娱乐的目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摒弃

了传统的偏见,平等地看待娱乐与学问,甚至把娱乐

看作生命的终极意义。
第三,对于娱乐性价值的认识要全面,善于区分

审美之乐和物欲之乐,尤其珍视审美自由带来的娱

乐之情,同时自觉抵制物欲之欢。欧阳修曾经用“山
林者之乐”和“富贵者之乐”来谈二者的区别:“夫穷

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

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

之乐也。而 山 林 之 士 视 天 下 之 乐,不 一 动 其

心。”[17]穷尽世间万物,满足个人物欲,是富人的乐

趣;而浅夏修竹、清泉碧石,忘情于自然山水间,是
隐居山林之人的审美之乐。隐士不动物欲,唯独

心系于自由审美的乐趣,这恰恰印证了审美之乐

胜于物欲之乐。
综上所述,娱乐性的“神魅”并非拥有至高无上

的权力和威严,而是对历史上发生或存在的有关娱乐

性的误读以及先验性的偏见进行反拨。娱乐如同高

雅一样,也可被视为具有理性、责任且富有意义的。
(二)大众娱乐: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赋予了娱

乐性另一种“神魅”
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普

及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对

文学艺术媒介资源的垄断局面,降低了文学艺术领

域的准入门槛。
高雅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原因之一,在于从事

文学艺术活动者具备了基本的知识文化素养。在古

代社会,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数极为有限,识字能力

是从事书面文学活动的基本要求。因此,从知识文

化的层面上来说,先锋文学所制造的语言迷宫和叙

事游戏,正是精英知识分子维护文化领导权、掌握话

语权力的一种手段。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读
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能够在传媒中

公开发表与评介作品的人数依然稀少。直到网络媒

介的兴盛,才极大地打破了媒介资源被精英阶层垄

断的局面。网络媒介推倒了“通道壁垒”,让普通民

众获得了自由发表与评介的平等机会,推动了文化

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进程,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民众的

狂欢:网络作家的现实身份和职业种类日益丰富多

样。比如,痞子蔡是一名水利专业的博士生,韩寒兼

具赛车手和导演的身份,宁财神的专业背景是金融

学,刘耀辉毕业于北大考古学专业,而冷海隐士(魏
忠山)则是“8341”(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的一名

警卫……他们参与网络文学创作的目的也不尽相

同。再比如,青狐妖(张堑)只是为了增加收入,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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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当时我从事网文创作就是抱着很俗的念头,
想增加点儿收入”[18]189。浅紫缤纷(黄玉艳)说:“我
刚开始就是写着玩的。”[18]299

 

网络文学的轻松和欢快,本质上是网络媒介孕

育出的观念性文化产品的结果。换言之,大众娱乐

与网络媒介的技术逻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正如波兹曼所言:“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

结构。”[19]网络技术所创造的图文并显、音画同步、
声情并茂的多媒体语境,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上,无疑

超越了以铅字为基础的传统纸质文学。旋转的界

面、动态的图像以及自由的超链接共同掀起娱乐狂

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枯燥的文字。网络媒介

催生的娱乐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铅字印刷塑

造的理性话语。

四、结 语

  文学价值并非一种先验的、超历史的、永恒不

变的事物。当某种文学价值,如文学性价值,不再

是文学流派的思想旨归,或者不再是文学研究者

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便意味着它即将退出主流

价值的舞台。同样,在时代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

共同召唤下,旧有的文学价值会重新浮现。随着

电子媒介逐渐取代书写媒介,成为主导媒介,它带

来了一场文化狂欢,使得娱乐性价值成为电子媒

介时代文学的主导价值。对娱乐性价值的解读不

应过于狭隘,它同样能够带来启蒙、理性和高雅的

体验。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当一种文学价值,如
娱乐性价值被赋予了“神魅”,它便拥有了绝对的

权威和神圣。沉溺于声色光电的表层娱乐,刻意

躲避现实的困境,享受虚假的娱乐感,这无异于贪

食精神鸦片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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